
 

 
澳門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通訊 

 第 63 期，2020 年 10 月 

本期重點 

【法律改革】 

《會計師專業及執業 

 資格制度》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 

【準則更新】 

新《財務報告準則》 

 培訓課程 360 人參加 

【反洗錢專欄】 

「風險為本」應用系列 

 客戶風險 

2020 年 

核數師暨會計師 

註冊委員會成員 

主  席： 容光亮 

正選委員： 容志聰 

  吳保民 

  黃浩彪 

  鄭堅立 

候補委員： 高嘉儀 

  施真真 

  張少東 

  包敬燾 

統計資料 

在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 

委員會的註冊情況如下： 

 核數師  124 人 

 會計師  190 人 

 核數公司 14 間 

 會計公司 3 間 

更新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法律改革】 

 

9 月 21 日，第 20/2020 號法律《會計師專業及執業資格制度》刊登特

區公報，並將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生效。該法律將廢止並取代現行《核數

師通則》和《會計師通則》，並作為日後規範澳門會計專業的基礎性法

律。與《核數師通則》和《會計師通則》相比較，《會計師專業及執業資

格制度》的主要改動包括： 

1.合併「註冊核數師」和「註冊會計師」，統稱為「會計師」。該合併

可有效解決長久以來，澳門會計專業職銜與國際通用稱謂不一致的情況，

有利於與國際進一步接軌； 

2.合併之後，「會計師」資格將分為專業資格和執業資格兩類，有關分

類參照國際慣常做法，有助業界應對行業未來發展以及提升人員專業水

平； 

3.「會計師專業委員會」（即現行「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不

再由財政局局長監督，改以公共行政當局合議機關的方式運作，增加行業

的自主性； 

4.除「會計師專業委員會」大會外，另會設立專責委員會，負責處理專

業資格認可、持續進修、組織及安排考試、制定準則及執行紀律等事宜； 

5.將持續專業發展訂為註冊續期的必要條件，可通過參加課程、講座及

發表文章等滿足要求； 

6.容許「執業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在商業運作上使用行業慣用

的葡語及英語稱謂。 

上述各項改動，將使規範澳門會計專業的法例與國際先進地區進一步

趨同，為日後持續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 

（下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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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更新】 

2020 年 3 月，第 44/2020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了《財務報告準則》（簡稱新《財務報

告準則》）。為有助認識和了解新《財務報告準則》，4 月，委員會製作了新《財務報告準則》

宣傳單張。宣傳單張以中、葡雙語印製，電子版則有中、葡、英三語。有需要人士，歡迎親臨委

員會辦事處索取、或瀏覽委員會網頁（www.dsf.gov.mo/crac）。7 月，委員會與特許公認會計師

公會（ACCA）合作舉辦「新《財務報告準則》概述」培訓課程，邀請鄰近地區資深準則專家林

智遠先生介紹新準則。受疫情影響，課程採用視頻教授，但仍無礙學員積極報名，約 180 名學員

報名參與。課程分三小節，每節 2 小時，從比較新舊準則角度、深入淺出地介紹新《財務報告準

則》的主要改革。課程反應熱烈，委員會隨即於 8 月加開一場。兩場培訓課程合計 360 名學員報

名參加。 

  

（上接第 1 版） 

除此以外，為充分保障各持份者的既有權益，該法律亦訂定了關於現時註冊核數師、中止註

冊的核數師、註冊會計師、中止註冊的會計師、核數公司、會計公司和考生如何過渡到新制度的

詳細安排，並為協助從業人員提升專業資格，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有關過渡安排的主要內容包括： 

1.現時的「註冊核數師」將自動獲得會計師的專業資格，並可成為「執業會計師」； 

2.現時的「註冊會計師」將自動獲得會計師的專業資格，並可繼續提供會計理帳和報稅服務； 

3.「核數公司」將過渡至新制度內的「會計師事務所」； 

4.「會計公司」原有業務範圍不變，可繼續提供會計理帳和報稅服務； 

5.考生於法律生效時已取得的及格成績，將繼續有效。 

第 20/2020 號 法 律 《 會 計 師 專 業 及 執 業 資 格 制 度 》 具 體 規 定 ， 可 於 印 務 局 網 頁

（www.io.gov.mo）查詢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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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與交流】 

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中日韓會計準則制

定機構會議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來自中國、

日本、韓國以及香港和澳門的會計準則制定機

構代表參與了會議，逾 30 名代表。此外，國際

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Hans Hoogervorst 主席

和陸劍橋理事亦出席。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吳保民委員代表委員會出席會議。 

會上，與會者分享各地區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s）採納和使用情況，並特別針對疫情對

會計的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以及主要財務報表進行深入的討論和交流。會議達成共識：2021 年年

度實體會議將在中國舉辦；倘仍須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將由韓國會計準則委員會主辦。 

2020 年 7 月 25 日，高等教育局舉辦「專業

認證介紹會 2020──核數、會計專業」，委員會

委派施真真高級技術員擔任主講嘉賓。介紹會以

網絡直播形式進行，對象是正在修讀與會計及核

數相關專業之大專學生，或者對會計及核數專業

認證有興趣之人士。 

介紹會詳細介紹了核數師、會計師專業考核

試的報考條件、考試科目、考試制度以及注意事項，並介紹了《會計師專業及執業資格制度》

（法案）相關內容。最後，學生積極提問，關心行業是否已出現飽和、專業認證是否有持續培訓

要求以及外地會計師執業牌照在澳門的認可性等等。主講嘉賓一一回應。 

【考核試專欄】 

    

2020 年度內地註冊會計師全國統一考試（專業階段考試，簡稱內地 CPA 考試）原定於 10 月

17 日、18 日（週六、日）舉行。根據財政部註冊會計師考試委員會公告《關於調整 2020 年註冊

會計師全國統一考試有關安排的公告》，澳門考場之考試已取消。有關公告請瀏覽中國註冊會計

師網頁（www.cicpa.org.cn）。此外，９月，澳門考場報名機構──澳門會計專業聯會已安排向考

生退回報名費，任何查詢，請聯絡郭小姐，電話：(853) 2835 6856，電郵：union@macau.ctm.net。 

 



  

澳門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通訊（第 63 期，2020 年 10 月）             第 4 版 
 

 

【反洗錢專欄】 

（前言）「風險為本」原則對有效實施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措施至關重

要。核數師、會計師應採取適當步驟識別及評估整體業務（firm-wide）所面對的清洗黑錢及恐怖

融資風險，並按照風險的水平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 

2019 年 6 月，國際組織「金融行動特別組織」（FATF）發佈了多份指導性文件，其中，有

兩份與核數師、會計師有關：《會計業風險為本指導性文件》、《信託公司服務提供者風險為本

指導性文件》。指導性文件指出最常見的三個風險類別：國家／地區風險、客戶風險、交易／服

務及相關交付渠道風險。第 62 期通訊已介紹了國家／地區風險，今期介紹客戶風險。 

核數師、會計師要考慮的客戶風險可劃分為三大類別：1、客戶性質，包括客戶行業、客戶

結構等；2、客戶異常行為，指客戶對服務的不合作行為等；3、其他因素，包括服務費異常高、

核數師／會計師客觀條件與客戶服務需求不匹配等。 

核數師、會計師要考慮的客戶風險常見例子有： 

1、客戶性質  

� 客戶為政界人士（PEPs），或者，來自清洗黑錢及恐怖融資機會較多的行業。 

� 因客戶的結構或性質，其真正的實益擁有人或控制權持有人難以及時確定。 

２、客戶異常行為 

� 客戶試圖掩飾，令人難以了解其業務、所有權或交易性質。例如， 

� 莫名其妙地回避面對面會談； 

� 難以接觸，或在沒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斷斷續續地提供指示； 

� 不願意提供所有相關資料，或有合理理由懷疑所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或不足夠。 

� 客戶要求在異常緊張的時間內完成交易。 

３、其他因素 

� 客戶提出支付異常高的服務費，與所提供的服務不相符。 

� 考慮到核數師、會計師的業務規模、地點或專業性，客戶聘任的理由不明確。 
 

澳門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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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sf.gov.mo/c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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